
韶 关 市 曲 江 区 气 象 局

关于对韶关市曲江区沙溪镇
SG-QJ-16-01-01-01A号地块出具

审查意见和管控要求的复函

区土地储备中心：

贵中心《关于对韶关市曲江区沙溪镇SG-QJ-16-01-01-01A 号地

块出具审查意见和管控要求的函》已收悉。经研究，现复函如下：

根据《广东省防御雷电灾害管理规定》（粤府令第 284 号）

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：“大型建设工程、重点工程、爆炸和火灾

危险环境、人员密集场所等项目应当进行雷电灾害风险评估，以

确保公共安全。”结合贵中心来函所示，该地块面积为 4062.3

㎡平方米，用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。经核查，该地块建设规模

未达到大型工程认定标准，不涉及危化品存储项目（非爆炸和火

灾危险环境），且为非人口密集场所建设类型，不属于上述规定

中需开展雷电灾害风险评估或气候可行性论证的项目范围，同意

可不实施相关评估论证工作。

附件：《广东省防御雷电灾害管理规定》

韶关市曲江区气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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